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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內調

0019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1.衛福部已於 112 年 8 至 9 月間及同年 12 月，依據聯評中心人力配置，邀集醫師、職能治療

師、物理治療師、臨床心理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社會工作師及家長代表，透過實地輔

導訪查提供聯評中心服務品質提升建議，共計完成 10 家，包括臺北市 1 家、臺中市 3 家、臺

南市、高雄市、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及嘉義市各 1 家。  

2.有關早期療育初期之布建及推動，已透過公務預算、108-110 年之公益彩券回饋金指標性計

畫及結合民間單位推動早期療育相關服務方案進行。後續，就發展遲緩兒童家庭支持服務及

專業人力之補足等療育服務資源，已納入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經費並自 111年之 9,489萬

餘元，逐年提升至 114 年 2 億 4,245 萬餘元。  

3.語言治療師及聽力師部分，經國家衛生研究院評估結果為「供給小於需求」，衛福部已持續

向教育部建議增加上開人力培育科系招生名額及系科之設立。  

4.健保署已增修訂「兒童特殊家庭功能評估」、「兒童社會情緒發展團體心理治療」及「兒童日

間病房」等 3 項早期療育相關診療項目，其中「兒童特殊家庭功能評估」、「兒童社會情緒發

展團體心理治療」，衛福部於 112 年 2 月 22 日以衛部保字第 1120106367 號令公告自同年 3 月

1 日起生效。  

5.國健署要求地方政府衛生局於指定之 64 個偏遠地區，規劃辦理至少 1 場外展評估服務，及協

調安排責任醫院（或衛生局自行辦理），截自 112 年 12 月 9 日已完成 61 區，餘 3 區經衛生局

或聯評中心洽詢當地單位表示無外展評估需求，扣除無需求地區，服務涵蓋率達 100%，並

較 111 年 39.1%已有提升。  

6.教育部業於 110 年 8 月完成資訊系統功能之建置，提供幼兒園瀏覽兒童評估結果、病因分

析、臨床診斷、療育資源等相關資料之功能，簡化後續申請及評估特教服務程序應附資料。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113.02.21第 6屆第 31次會議決

議 : 結案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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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1 學年度補助共 17 縣(市)增設學前特教班計 53 班，提高學前特教服務量能；另推動設置特

教服務據點，鼓勵各縣(市)政府結合公立社區教保資源中心或整合社政、衛政及民間早療服

務資源設置，提供有特殊教育需求但尚未安置入園幼兒及其家長所需之家庭支持服務，111

學年度共計 13 縣市設置 28 處據點。  

8.開辦在職進修學前特教學分班，培訓 56名公立幼兒園合格專任教師取得學前特教師資格，已

全數完訓通過。  

  

 


